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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
准则第 32 号——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》

等三件准则的立法说明

为做好与《证券法》的协调衔接，并结合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

册制要求，在对《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的基础上，我会

对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2 号——发行

优先股申请文件》（以下简称 32 号准则）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3 号——发行优先股预案和发行情况

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 33 号准则）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

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4 号——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

34 号准则）进行了配套修订，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13 年 11 月 30 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

意见》，启动优先股试点。2014 年 3 月 21 日，我会发布《优先股

试点管理办法》。优先股试点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，对丰富证券品

种、优化企业财务结构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了一定作用。根据

《证券法》并结合全面实行注册制要求，对 32 号准则、33 号准则、

34 号准则相关表述进行了修订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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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修订主要内容

（一）根据《证券法》和全面实行注册制要求调整相关表述。

一是调整有关中国证监会受理、发审委审核、中国证监会核准等表

述。二是将公开发行、非公开发行分别调整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、

向特定对象发行；三是将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在发行结束前不能

公开披露募集说明书，修订为注册后二个工作日内按规定披露募集

说明书。

（二）根据电子化审核要求，修订申请文件报送方式，规定通

过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电子文件，并对电子文件

报送格式等事项作出具体要求。

三、公众意见及采纳情况

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16 日，我会就 32 号准则、33 号准则、

34 号准则公开征求意见，未收到反馈意见。


